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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设立目的

为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，我会同山东孔子

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“中国孔子基金会明

德文化专项基金”,组织和开展文化教育、传播、交流、研

究的相关活动,用于组织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、传播

与交流、研究与创意的相关项目，弘扬儒学和中华优秀传统

文化。

二、宗旨及义务

通过设立专项基金，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活动。

遵循中国孔子基金会宗旨，通过社会募集方式创新，通过爱

心人士个人义卖等活动募集基金，组织和推动海内外学习、

研究、传播、弘扬孔子思想、儒家学说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

的活动。

三、专项基金实施内容

在传统文化教育，国际、国内传统文化产业项目的文

化交流(如会展、会议、培训等)、传统文化艺术品传承与

研发、传统文化创意，传统中医药文化研究，传统文化与

建筑文化影响的研究，传统文化学术整理及古籍出版发行、

影视动漫及数字化工程等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与投资。

四、专项基金资金来源：

(一)组织募捐的收入；

(二)国内外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的自愿捐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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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专项基金投资的收益；

(四)其他合法收入，等等。

五、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

专项基金将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及国家政策，团结热

心公益事业的力量，搭建公益平台，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如

下：

（一）实施地域

全球

（二）受益对象

国内外致力于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织、机

构和个人

六、工作推进计划

（一）2016 年 4 月，捐赠资金 100 万元，成立中国孔子

基金会明德教育专项基金；

（二）第二年募集资金不低于 20 万元，计划全年募资

50 万元，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活动及公益宣

传。

（三）根据募资金额，依据计划内容开展各项公益活动，

并争取在 2018 年度内形成专项基金发展体系。

七、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益

（一）解决的问题

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益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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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资源倡导社会捐赠，解决文化项目的资金需求。

（二）社会效益

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益活动提供资金支持，通过

开展与专项基金设立目的相符的公益活动，促进传统文化教

育与传承、传播与交流。

八、专项基金的募集、使用及管理

根据《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国孔子基金会章程》、《中国孔

子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和规定的要求。

（一）募集

1.起始资金由山东孔子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捐赠，不

低于 100 万元。

2.项目后续资金，面向社会募集，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。

3.通过公益活动、公益演出等拓展新的捐赠渠道。

（二）使用

基金款项的使用，由专项基金管委会提交书面资金使用

申请及详细预算，经基金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分管领导批示，

由基金会统一拨付。

（三）管理

1.基金会指定捐赠账户，接受社会捐赠，并向捐赠人开

具“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”，企业可享受应纳税所得额税

前扣除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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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基金会按“专款专用、规范管理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，

对基金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。

3 专项基金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

十，严格按照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进行，对各项具体活

动进行备案。

4.基金会配合审计部门做好项目审计工作。


